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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仗着着一一顶顶““官官帽帽””，，收收费费竟竟贵贵五五倍倍
齐河房管局被指指定评估机构，外地开的证明不认可

自主委托的事儿

房管局凭啥乱插手

市民遭遇 一公司出报告，另一公司收费

李女士家住济南市槐荫区，
在德州市齐河县有一套别墅。上
个月，她用这套别墅向山东济南
润丰农村合作银行槐西支行申
请抵押贷款。按照程序，需要做
房产价值评估。银行推荐给她一
张列有6家房产评估公司的名
单，任选一家进行评估。她选定
山东新永基土地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对方对房产的估值
为146.43万元，收费为1000元。

拿到估值报告后，当李女

士到房产所在地齐河县房管
局办理相关手续时却被告知，
他们不认可外地评估公司的
评估结果，只认可当地评估科
的评估结果。无奈之下，李女
士又在“齐河县房管局评估
科”重新评估。对方对该处房
产的估值为159 . 16万元，但是
收费却高达6479元，是上述济
南评估机构收费的6倍多。

李女士还发现一个问题，
当时说的是齐河县房管局评

估科负责评估，但实际操作的
却是一家评估公司。更让她感
到不解的是，出具房产估值报
告的公司和发票上的收费方
竟然还不是同一家公司。

李女士的一张发票显示，
评估费收取方为齐河县物华
供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金额
为6479元。而她拿到的评估报
告却显示，实际进行评估的是
德州正元土地房地产咨询评
估有限公司。

现场探访 “评估科”人员着装很“官方”

为了一探究竟，11月8日，记
者来到位于齐河县城迎宾路北
首的齐河县房管局。进入办事大
厅，面朝大门有一排办事窗口，
窗口上方挂有各自的办事名目，
其中最右侧窗口上挂着“房产评
估”的牌子。下面坐着一名女性
工作人员，着装与其他窗口办事
人员没多大区别。

记者向这名办事人员咨询
房屋贷款抵押事宜。对方告诉
记者，这里是齐河县房管局的
评估科。做房产抵押贷款，在齐
河县房管局开具房屋他项权证
书，只能在这里进行房产价值
评估。“县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
评。”这名工作人员说。至于收
费，“是评估额的千分之五。”

在办事大厅墙上悬挂的
业务收费标准表格上，记者看
到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和房
产测绘收费、房屋买卖代理收
费等均被列为房管局经营服
务性收费一项。其中房地产价
格评估累进收费，1 0 0万元
(含 )以下，收费 5‰；1 0 1至
1000万元，收费2 . 5‰。

官方态度 “早就有人质疑，但收费有依据”

就李女士遇到的这一系
列蹊跷事儿，记者采访了齐河
县房管局办公室主任杨长勇。

为何同一处房产，在齐河
县房管局做的评估，费用远高
于济南？杨长勇说，评估收费
是按照国家政策收的。

他还给记者出示了一份
由齐河县物价局核准的有关

房产价值评估的收费许可证
副本复印件。文件上显示收费
单位是齐河县房地产评估事
务所，有效期至2014年9月30
日 ，依 据 的 标 准 是 计 价 格
[1995]971号文。

杨长勇说，这个齐河县房
地产评估事务所指的就是给
李女士做评估的德州正元土

地房地产咨询评估公司。收费
许可显示，收费标准与办事大
厅中悬挂的收费标准一致。

杨长勇说，李女士不是第一
个对他们的房产评估产生怀
疑的办事人，但他们的收费是
合理有据的。“像这种电话我
们也接到过，报社也来问过，
包括12345也打过。”

官员说法 未指定公司，“评估科”是习惯说法

为什么房管局评估科变
成一家公司？杨长勇说，办事
窗口人员口中的“评估科”，
其实就是给李女士做房产评
估的德州正元土地房地产咨
询评估公司，“评估科”只是
内部工作人员的一种习惯说
法。

能不能委托济南的评估
公司对该处房产估值？杨长勇

明确表示，在齐河县房管局办
理房产贷款证明只能通过齐
河县房管局指定的这家评估
公司进行评估。他进一步解释
说，之所以这么要求，是考虑
到当地的评估公司更了解当
地情况。“房子是齐河境内的，
你要找个济南的或者北京的
评估公司，他知道这边的地价
吗？切合实际吗？”

为何仅指定德州正元土
地房地产咨询评估公司一家？
杨长勇说，在齐河县房管局注
册的就这一家评估公司，其他
的还没入驻，所以给人的印象
是只能这家进行评估。“现在
我们这家评估公司也是德州
的，是德州驻齐河的一个办事
处，也不是我们房管局的评估
公司。”

记者调查 收费公司已被吊销，无评估资质

为何给李女士做评估的是
德州正元，发票开具方却是齐
河物华。对此，杨长勇沉默了几
秒钟，然后说，“物华是我们正
着手成立的评估公司，属于德
州的资质，县里正在审批。公司
已经审批下来了，有资质。”

而德州正元公司的负责
人说，“它在齐河县发生业务

要给县里交税，所以以‘物华’
的名义盖的章。”

但是，记者登录德州市工
商局官方网站查询发现，这家

“正着手成立”的齐河县物华
供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1年11月29日，但早在
2006年11月28日时已被吊销
营业执照。山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一名工作人员查询后
告诉记者，根据中国房地产估
价师网站，给李女士出具评估
报告的德州正元土地房地产
咨询评估有限公司有评估资
质，但给开具发票的齐河县物
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并没
有查到相关内容。也就是说，
该公司并无评估资质。

本报记者 张亚楠

1 指导性文件为啥成收费硬标准？

“同一套房产估值，为什么
济南的公司收费只有1000元，而
齐河县房管局指定的公司收费
却高达6000多元？”李女士质疑
说，齐河县房管局所谓的收费许
可依据站不住脚。

在齐河县房管局出具的收
费依据——— 计价格[1995]971号文
中，记者看到房地产价格评估属
于中介服务收费。文件明确表
示，所列收费标准，属指导性参
考价格。实际成交收费标准，由

委托方与中介机构协商议定。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收费价格
应该由委托方和评估公司协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
人士也称，现在房产评估都是市
场行为，自己找评估公司，在文
件中所述标准的基础上打折力
度大，两折三折很正常。现在济
南市光注册的房地产评估公司
就有三十多家，市场竞争比较充
分，房地产评估价格普遍不高。

2 房管局和评估公司到底啥关系？

“房管局唯独指定这一家，
背后是否有利益关系？”李女士
质疑说，齐河县房管局称并未指
定，只是当地只有一家，这样的
解释根本讲不通。

李女士进一步质疑说，第一，
当时办理业务时，对方明确告知
必须在这一家办理；第二，为什么
称之为房管局评估科？习惯说法
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第三，评估
机构到底叫啥？先说评估机构，又
变成正元公司，收费许可又成齐
河县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收费的
却又成了物华公司，而物华却早
已被吊销执照；第四，在齐河县房
管局的办事大厅里，为何评估公
司的人和其他办事人员着装相
同？第五，在办事大厅墙上悬挂的
业务收费标准表格上，为何房地

产价格评估收费被列为房管局经
营服务性收费？

根据国家建设部、中国人民
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2006年联合发布的建住房[2006]8

号文，房地产管理部门不得要求
抵押当事人委托评估房地产抵押
价值，不得指定房地产估价机构
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实
际上，银行对客户发放抵押贷
款，评估公司的好坏涉及到了银
行的信贷资金安全，为了避免风
险，银行肯定会对评估公司水平
严格把关。房管局不会承担风
险，自然也没有道理指定评估公
司。通过政府指定的方式，由评
估公司收取明显高于市场价格
的费用，不合适，引人联想。

3 为何将外地评估公司挡在门外？

“外地的评估公司为啥就不
行？房管局能拿出依据来吗？”李
女士质疑说。齐河县房管局办公
室主任杨长勇解释称，外地评估
公司不了解本地情况，所以不认
可，但是并未拿出相关法律法规
等硬性依据。

记者查询了有关房产评估
的大量文件，均未发现不认可外
地评估公司估值报告的规定。

相反，在一份建设部2006年
下发的《关于加强房地产估价机
构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
[2006]294号中，第九条规定，“加
强异地执业管理。房地产估价机

构在其工商注册所在地行政区
域外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的，完
成估价业务后，房地产估价机构
应向业务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留存房地产估价报告备
查。”也就是说，房产评估机构可
以异地执业。

“为什么齐河县的房产评估
收费高？因为只有一家公司，没
有充分竞争；为什么只有一家？
因为房管局指定，而且不认可外
地的。”李女士质疑说，不止这
些，其中还有更多疑问需要相关
部门加以解释。

近日，济南市槐荫区的李女士遇到一件蹊跷事：她用自己在德州齐河县的一套别墅在济
南一家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按照程序，她委托济南一家评估公司做了房产估值，花费1000元，
但齐河县房管局不认可这份估值报告，他们要求必须在该局“评估科”重新估值，且收费高达
6479元。更为蹊跷的是，这个所谓的“评估科”竟然是德州市的一家房产评估公司。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德州曾专项清理“红顶中介”

据媒体公开报道，自2012年8月起，德州市开展了针对中介机构
和社会团体的专项清理行动，29家中介机构、48家社会团体被列入整
改名单。以期让中介机构真正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消除行业垄断和
地方保护，优化德州市经济发展环境。

报道称，个别部门挥舞着权力大棒，指挥企业或个人到指定或变
相指定的中介机构接受有偿服务，为个别公司垄断市场撑腰助威，然
后，再与中介机构进行暗箱分成。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整理

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李女士提供的发票显示，齐河县房管局“评估科”的收费高达6479元。

遇中介搭政府便车收费，拨打96706

近日，李克强总理强调，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决不能搞“小九九”，
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管理、收费、罚款项目一律取消。早在今年4月
份，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首次提出并反复强调“创造国内领先的
营商环境”。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权力与中介合谋、破坏营商环境的
不合理收费，请拨打本报热线96706。 本报记者 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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